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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县人大十七届四次会议第51号建议答复的函

赵波代表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修缮堡子幼儿园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1、 基本情况
堡子村委会堡子幼儿园因年久失修构成危房、不能继续使用已经拆除，现与小学混用，给管理带来了不便，一定程度影响到保育保教质量。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根据您提出的建议，县教育体育局及时安排相关科室对现场进行了反复踏勘，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，计划在原堡子幼儿园地址上建盖新校舍，适当扩大幼儿园办学规模，解决堡子村委会幼儿入学问题。目前，对拟建项目重新进行了测算，计划在原址新建教学综合用房2087.19平方米，并完善相应的场院、道路、围墙、大门、绿化等附属设施。
目前，新建项目已争取上级资金346万元，目前完成了项目立项、地质勘查、环境影响评价、初步设计等项目前期手续，正在进行图纸审查审批，项目正稳步推进中。
二、下步工作方向
一是极配合建设审批部门，完成各种建设审批。二是加快基建步伐，完成招标后，在确保合规、合法和安全的前提下实施，争取早日建成投入使用。
    感谢您对石林教体事业的关心和支持。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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